
珠海市电机工程学会分支机构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本会分支（代表）机构的管理，依据民政部

《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办法》和《珠海市电机工程

学会章程》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会分支机构，是根据行业的发展和业务工作的需

求，依据专业领域的划分或依会员组成的特点而设立的专门从事

本会专项业务活动的机构。 

分支机构名称为珠海市电机工程学会发供电专业委员会、珠

海市电机工程学会电力设备制造专业委员会及珠海市电机工程

学会电力承装修专业委员会。 

  第三条  分支机构的任务： 

  （一） 团结同业，加强相互沟通、交流与合作，促进（本

地区）行业发展，增强协会的凝聚力； 

  （二） 维护会员合法权益，反对不正当竞争，制定行规行

约，形成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自律协调机制； 

  （三） 研讨产业与市场发展，积极提出相关发展建议。探

讨并实践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自律协调机制； 

  （四） 开展技术交流、培训和咨询服务； 

  （五） 接受政府委托统计行业数据及参与制定相关标准； 

（六） 承办本会交办的事项或负责协会某项职能工作。 

第四条  分支机构是本会的组成部分，不具有法人资格。分

支机构在本会理事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第五条  分支机构不另行制定章程，依据本协会章程及相关

制度及规定制定分支机构工作条例，报理事会批准后执行。 



  第六条  分支机构不设印章和帐号，使用协会秘书处印章和

帐号。根据协会发展，分支机构确需设立印章或者帐号的，另拟

管理制度报理事会批准后执行。 

  第七条  分支机构在自身业务范围内开展工作；分支机构不

得再设分支机构。 

  第八条  分支机构的设置、变更及撤销须经理事会批准并形

成决议后向登记管理机关提出申请，经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后方可

开展活动。分支机构连续两年不开展活动的，经理事会批准予以

调整或注销。分支机构的设置、变更及注销的相关工作由协会秘

书处办理。 

  第九条  分支机构的成员为协会相关的会员，不另收取会

费。分支机构设主任委员。由本会秘书长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提

出分支机构主要负责人的候选人，经理事会审议决定。 

  第十条  分支机构开展活动可以使用专委会名称，经理事长

或者秘书长批准也可使用秘书处名称。 

  第十一条  本会不得向所属分支机构收取或变相收取管理

费用。 

  第十二条  分支机构的年度工作计划及举办的各种行业性

活动报本会秘书处，经理事会审批后方可开展活动。 

  第十三条  以分支机构名义对外发布信息，需事先向本会请

示，经理事会批准后实施。 

  第十四条  分支机构违反本规定擅自或违法开展活动的，本

会除责令其改正外，视情节严重情况采取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

改，撤换主要负责人，还应主动向登记管理机关及业务指导单位

反映事实，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本制度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由理事会解

释。 

 


